
2020年度办案业务专项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填报日期：2021/03/02
	项目名称
	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业务专项经费　　

	主管部门
	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
	项目实施单位
	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　

	项目类别
	1、部门预算项目      2、省直专项   □ 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	项目属性
	1、持续性项目      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 

	项目类型
	1、常年性项目      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    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	预算执行情况（万元）
（20分）
	
	预算数（A）
	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/A）
	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	
	年度财政资金总额
	670
	670
	100%
	20

	年度绩效目标1
（8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初目标值（A）
	实际完成值（B）
	得分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案件立案率
	95%
	100%
	10

	
	
	质量指标
	案件质量评查合格率
	95%
	100%
	10

	
	
	时效指标
	正常审限期内案件结案率
	90%
	90%
	10

	
	
	成本指标
	案件办案成本
	不超预算
	不超预算
	1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	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
	保障
	保障
	10

	
	
	社会效益
	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
	促进
	促进
	10

	
	
	社会效益
	裁判文书上网率
	80%
	98.8%
	10

	
	
	社会效益
	网络信访回复率
	90%
	90%
	10

	总分
	100

	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	2020年度办案业务专项绩效目标已完成。

	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	我院司法公开工作经各业务部门多措并举，在生效裁判文书上网比、庭审直播数等指标方面，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针对上年度裁判文书上网率不高的问题，我院加强整改，加大督办工作力度，抓好生效裁判文书质量。2020年，我院裁判文书上网率达98.8%。


备注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2020年度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填报日期：2021/03/02
	项目名称
	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　　

	主管部门
	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
	项目实施单位
	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　

	项目类别
	1、部门预算项目      2、省直专项   □ 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	项目属性
	1、持续性项目      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 

	项目类型
	1、常年性项目      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    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	预算执行情况（万元）
（20分）
	
	预算数（A）
	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/A）
	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	
	年度财政资金总额
	111.5
	111.5
	100%
	20

	年度绩效目标1
（8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初目标值（A）
	实际完成值（B）
	得分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年度计划工作完成率
	90%
	95%
	10

	
	
	数量指标
	公共设施完好率
	90%
	90%
	10

	
	
	时效指标
	年度计划工作完成及时率
	90%
	95%
	10

	
	
	成本指标
	项目成本控制率
	不超预算
	不超预算
	1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	保障机关正常运转
	保障
	保障
	20

	
	
	满意度指标
	内部机构人员满意度
	90%
	90%
	20

	总分
	100

	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	2020年度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绩效目标已完成。

	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	为广大干警提供安全、有序、清洁、便捷的工作环境，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进一步深入推进公正司法，坚持司法为民，着力维护社会稳定。


备注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















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2020年度办案业务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[bookmark: _Toc514718180]一、自评结论
（一）绩效自评得分。
98分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1.执行率情况。
100%
2.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2020年，我院受案数11997件，有效地保障人民法院审判、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，着力维护社会稳定。
3.未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无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。
无
（四）自评结果拟应用建议。
[bookmark: _Toc8204209]下一步，我院将加大办案力度，更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，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力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二、佐证资料
（一）基本情况
1.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。
在“全面依法治国,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”的今天，襄阳中院既要总揽全市法院系统格局，协调各方关系，负责对全市10个基层法院的审判业务监督指导，自身又负有审理一审、二审、再审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和执行、国家赔偿案件以及化解涉诉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审判职责，每年都要承担相当繁重的办案任务，处理化解大量的矛盾纠纷，办案压力增长空前。办案差旅费和办案劳务费需求激增，故申请办案业务专项经费，用于保障法院审判业务正常开展。
2.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（包括资金结构、投向、用  途、分配方式、结果等相关情况，常年性项目说明年度情况，延续性项目说明周期情况）。
（1）差旅费180万元；
（2）劳务费490万元。
（二）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《湖北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文件要求，我院对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进行核实，将2020年度和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比较分析。
通过查阅2020年度预算安排、预算追加、资金管理、经费支出、资产管理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，结合本院情况进行综合分析，形成绩效评价自评报告。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1.预算执行情况分析（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）。
办案业务专项经费年初预算与执行数保持一致，执行率100%。未发生预算执行偏离的情况。
2.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（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）。
（1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受案数超10000件，产出指标的实际完成值，均达到年初目标值。
（2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着力维护社会稳定，效益指标的实际完成值，均达到年初目标值。
（四）上年度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。
我院司法公开工作经各业务部门多措并举，在生效裁判文书上网比、庭审直播数等指标方面，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针对上年度裁判文书上网率不高的问题，我院加强整改，加大督办工作力度，抓好生效裁判文书质量。2020年，我院裁判文书上网率达98.8%（2019年裁判文书上网率68.9%）。
（五）其他佐证材料
在绩效评价过程中，对佐证材料有支撑作用的相关资料：1.国库集中支付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表；2.省高院对账表；3.决算资料；4.预算资料；5.财务凭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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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2020年度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自评结论
（一）绩效自评得分。
100分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1.执行率情况。
100%
2.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2020年，我院受案数11997件，有效地保障人民法院审判、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，着力维护社会稳定。
3.未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无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。
无
（四）自评结果拟应用建议。
下一步，我院将加大办案力度，更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，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力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二、佐证资料
（一）基本情况
1.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。
为保障法院审判中心业务和综合管理工作，营造干净整洁、高效高质的办案环境，做好综合大楼办公区域及诉讼服务大楼、停车场、园林区域的日常维护、保洁、卫生等工作，故申请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，用于天然气及物业管理等支出。
2.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（包括资金结构、投向、用  途、分配方式、结果等相关情况，常年性项目说明年度情况，延续性项目说明周期情况）。
物业管理费111.5万元。
(二)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《湖北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文件要求，我院对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进行核实，将2020年度和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比较分析。
通过查阅2020年度预算安排、预算追加、资金管理、经费支出、资产管理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，结合本院情况进行综合分析，形成绩效评价自评报告。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1.预算执行情况分析（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）。
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年初预算与执行数保持一致，执行率100%。未发生预算执行偏离的情况。
2.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（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）。
（1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受案数超10000件，产出指标的实际完成值，均达到年初目标值。
（2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着力提高审判管理和公共服务效率，效益指标的实际完成值，均达到年初目标值。
（四）上年度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。
通过绩效自评，对上年度的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和了解，可以针对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离和问题进行及时反思和总结，对本年度的预算安排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，有助于下一阶段预算工作更高质量的展开，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。
（五）其他佐证材料
在绩效评价过程中，对佐证材料有支撑作用的相关资料：1.国库集中支付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表；2.省高院对账表；3.决算资料；4.预算资料；5.财务凭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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